注意事项：
1、 实习工作日志为150篇，每篇日志必须有心得体会。打印的每一页日志必须由指导律师亲笔签名，印章、代签等无效。每篇日志及指导老师意见内容不得重复。
2、 五份实训法律文书（诉讼判决书、仲裁裁决书、调解书）需写明实习人员姓名及指导律师姓名，例：
委托代理人XXX，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委托代理人XXX，广东XX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实习人员需写明为“实习律师”，不得写为“律师”。
3、 所有材料一式四份并贴好相片，请按照目录顺序排列、编好页码并自行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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